
 
吉林大学——法律硕士【法学】 

一、法学院简介 
吉林大学（前身为东北人民大学）法学教育和研究始自 1948 年。改革开放

以来，吉林大学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88 年经原国家教

委批准，吉林大学法律系改建为吉林大学法学院。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和奋斗，

吉林大学法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和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是我国著名的法学院之一，现任院长由姚建宗教授担任。 

    法学院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和结构优化，经过不懈努力，形成了一支高

水平、高学历、学科配置齐全的师资队伍。法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99 名，专职教

师已取得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占教师总数的 96%。目前法学院教师的

平均年龄在 37 岁以下，是一支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的教学队伍。年长的教授老

骥伏枥，树法学院的学术风范；中年教师学术有成，继往开来，成为法学院的教

学与科研的中流砥柱；青年教师勤学不辍，慎思明辨，昭示着法学院发展的未来。

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院长姚建宗教授为

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法学院一贯重视教学质量，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教师开设新课，更

新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增加教学魅力。在学科设置、课程体系调整、强化

教学管理等方面下大气力。根据教育部拓宽专业口径、培养通才的精神，我院以

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重素质的法学人才为目标，变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应试

教育为素质教育。为了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调动学习积极性，培养学习兴趣，

我院扩大了选修课范围，鼓励跨学科、跨专业选课。为提高高职教师为本科生的

开课率，学院建立了高职教师授课责任制。同时，学院实行院领导担任本科生班

主任制、优秀的年轻教师担任大学生导师制，在专业方面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

法学院现已形成本科生（包括在校本科生、函授生和自考生）、硕士研究生（包

括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和博士研究生三个互

相衔接、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法学院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项、二

等奖二项，省部级教学奖数项。法理学和商法学已经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法学院学科专业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已具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

点，设有法学理论、刑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国际法学、

法律史学共 7个博士点及联办自设法政治学和法经济学两个博士点。在二级学科

中设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

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 10 个法学硕士招生专业

及 1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其范围涵盖全部二级学科。其中法学理论和刑法学为

国家重点学科，其科研实力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法学院注重开展

丰富多样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国

内学术会议、研讨班。近年来，还举办多种形式的法学名家讲座，每年邀请二、

三十位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法学院讲学，在国内外法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二、近三年分数线 
2014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03] 

 

法学【0301】 55 55 90 90 350 

2013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03] 

 

法学【0301】 55 55 90 90 345 

2012 年考研复试分数线 

学院 专业 外语 政治 专业一 专业二 总分 

法学[03] 法学【0301】 55 55 90 90 345 

 

三、近三年录取人数 

2013 2014 2015 

专业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录取人数  

法律（法学） 120 120 110  

法律（非法学） 50 50 30  

四、复试详情 

    复试采取专业课笔试、外语面试、综合面试三种方式，复试成绩总分为 250 分，各部

分的复试内容、分值及要求如下： 

   （一）专业课笔试，按照招生简章公布的各专业复试科目命题考试，试题为包括两门

课程的综合卷，考试时间为 2小时，每科为 50分，共 100 分； 

   （二）外语面试采取口试形式，主要测试听、说、译能力。考生抽签决定翻译试试题，

当场朗读并翻译成汉语，分数为 30 分。口语测试，由考生用外语回答主考老师提出的问题，

分数为 20 分。 



   （三）综合面试，分为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 

    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每门复试科目 2 题，分别测试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

及拓展基础知识的能力。每个考生回答 4 题，其中基础题 2 题，各 30 分，拓展题 2 题，各

10 分，总分数为 80分。考生抽签决定试题，当场即席回答。 

  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主要考察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专业思想及治学态度，分数为 20

分。 

    外语和综合面试每个考生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分钟。 

【复试命题】 

   专业笔试、外语面试、综合面试试题均由法学院指定教师命题，建立复试试题库。 专

业笔试题目由考生代表现场抽签决定。 

   外语面试、综合面试题目由考生本人现场抽签决定。 

【笔试试卷评阅、面试成绩评定】 

   笔试试卷由相关教师采取密封方式评阅。 

   面试由面试小组成员独立打分，打分加总除以成员人数得出的平均数即为面试成绩。 

【复试通过的条件和效力】 

复试通过的条件包括  

1.通过资格审查； 

2.复试笔试成绩不低于 60 分，面试成绩不低于 90 分； 

3.未违反考场规则。 

复试通过者复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复试未通过者不予录取。 

【录取总成绩】 

复试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外语面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 录取总成绩为百分制，由初试成



绩、复试成绩加权得出。计算公式为：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500╳60%+复试成绩/250╳40%)

╳100 

五、学费与学制 

1.学术型研究生：8000/年 

2.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10000 万元/年。 

    法学院各专业的学制均为 3年。 

 


